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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FAC 文件第 2/16(2)號  

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 
第三十一次會議  

議程第 3(b)項：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的工作匯報  

目的 

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(方諮會)上次在 2015 年 11 月 30 日舉

行會議，本文件匯報自上次會議以來，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  
小組(工作小組)的工作進展。  

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

《 2015 年 建 築 物 ( 衞 生 設 備 標 準 、 水 管 裝 置 、 排 水 工 程 及     

廁所)(修訂)規例》(第 123I 章)  

2. 屋宇署聯同食物環境衞生署(食環署)向工作小組簡介《 2015
年建築物(衞生設備標準、水管裝置、排水工程及廁所)(修訂)規

例》(第 123I 章)(《修訂規例》)，包括特別對食物業相關的事

宜。《修訂規例》在 2015 年 12 月 14 日開始實施，主要內容包

括提升公眾場所內女性衞生設備的標準，以及理順有關食肆提供

衞生設備的標準。  

3 .  屋宇署回應業界的關注事項時澄清，對於現有處所，《修訂

規例》新訂的衞生設備標準，只適用於有重大改動和加建工程正

在進行，而該等工程涉及改變處所用途(例如由商店改建為食肆)

或擴建現有商店(例如把食肆擴展至毗鄰處所令面積增加)。假如

有關建築物因實質限制等特殊原因，難以符合新訂的衞生設備標

準，屋宇署會考慮就《建築物條例》的相關條文批予變通或豁

免。  

4 .  食環署表示，從發牌的角度來看，在《修訂規例》生效後，

公用洗手間政策維持不變。此外，《修訂規例》新訂的衞生設備

標準，只適用於 2015 年 12 月 14 日或之後所接獲而座位間顧客

人數超過 300 名的食肆牌照新申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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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工作小組感謝兩個部門闡明上述事宜，並樂見屋宇署以務實

方式對現有處所實施新的衞生設備標準。  

加強監管申請內部供水系統供水的新措施  

6. 水務署向工作小組簡介最近因應食水含鉛事而推出以加強監

管內部供水系統的新措施，尤其是與飲食業有關的申請供水。這

些規管措施包括訂明喉管及裝置的一般認可有效期最長為 5 年，

以及規定在展開水管工程前，必須先取得水務監督的許可。為使

規管對營商可能帶來的影響減至最低，水務署也採取了多項措

施，例如實施過渡安排，容許没有有效一般認可的喉管及裝置安

裝予非飲用水供水系統，以及准許持牌水喉匠在作出若干保證後

展開水喉工程。  

7 .  對於業界憂慮新規管措施會令供水申請的處理時間過長，阻

延他們開業，水務署認為這是個暫時性問題，只因持牌水喉匠尚

未熟悉新規定所致。新規管措施實施初期出現的問題，隨後已經

由水務署副署長擔任主席的特別工作小組(成員來自商會、喉管

及裝置供應商、承建商及認可化驗所)作出解決。水務署也會優

先處理業界的供水申請。如有個案久未處理，業界可向在水務署

網站內公佈的有關個案主管或方便營商主管求助。  

8 .  工作小組感謝水務署致力利便業界遵從新規管措施，並樂見

該署不斷探討各個方案以進一步簡化供水申請的程序。  

未來路向 

9. 請各委員察悉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。工作小組會繼續留意上

述事宜的發展。  

 

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 
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 
2016 年 3 月  


